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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756號

聲  請  人 謝朝朋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

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ll1年度上訴字第 901

號刑事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及所適用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第 1項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違反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與罪刑

相當原則 ,牴觸憲法第 7條與第 23條規定 ,侵害人民受憲法第 8

條規定保障之人身自由。又聲請人於憲法法庭 l12年憲判字第 13

號判決 (下稱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作成前 ,因 無法向憲法法庭提

出聲請而未受該判決審查 ,．l隹依憲法規定之平等原則等 ,聲請人

亦應受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之意旨所保障 ;另 系爭憲法法庭判決指

示系爭規定違憲 ,卻不受理受刑人相類似之案件 ,而有牴觸憲法

第 7條 、第 8條 、第 22條與第 23條規定之疑義 。爰依憲法訴訟

法(下稱憲訴法 )第 59條規定 ,持系爭判決及系爭憲法法庭判決 ,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前項聲請 ,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憲訴法第 59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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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所在地住居者 ,計算法定期間 ,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而

聲請逾越法定期限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分別為同

法第 16條第 1項本文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所明定 。另聲請憲

法法庭裁判不備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

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亦有明文 。

三 、關於持系爭判決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

(一 )聲請人曾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 l11年度台上字第

4380號刑事判決 (下稱第三審判決)認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子

以駁回確定 ;而綜觀聲請人所述意旨 ,此部分聲請應以系爭判決

為確定終局判決 ,而其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為第三審判決 。

(二 )查第三審判決係於中華民國 l11年 l1月 9日 由聲請人之同居人

代為收受 ,而對聲請人生送達效力 ,．l住本件憲法陳情裁判法規範

審查狀 ,聲請人係於 115年 3月 6日 提出於憲法法庭 ,經依憲訴

法第 16條第 1項本文規定扣除在途期間後 ,或縱以聲請人向監獄

長官提出該狀之 l15年 3月 4日 ,視為向憲法法庭提出 ,此部分

聲請均已逾越上述規定之 6個月法定期限 ,且無從補正 。

四 、關於持系爭憲法法庭判決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

查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並非前揭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是聲請人執系爭憲法法庭判決所為裁判及法

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 ,核與該項規定之要件不合 。

五 、另綜觀本件憲法陳情裁判法規範審查狀之首頁聲請人欄位 ,及末

頁具狀人簽名處 ,因僅列明聲請人姓名與其簽名 ,是本件聲請人

應僅為謝章月朋 ,附比敘明 。

六 、綜上 ,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第 4款及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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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4

4   月   16    日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高碧莉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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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757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

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628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

第 20條 、第 49條之 上、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l02條 、第

l04條 、第 176條 、第 265條 、第 266條 、第 298條 、民事訴訟

法第 78條 、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

權力分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

作權 、訴訟權及貝才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11條 、第 15

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

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

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糸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4月 16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4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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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758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教師法之抗告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154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教師法 、行政訴訟法

第 19條 、第 20條 、第49條之 l、 第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

條之 4、 第 l04條 、第 176條 、第 265條 、第 266條 、第 298條 、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

力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

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ll條 、第 15

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

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

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 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4月 16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弟百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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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759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之抗告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171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

第 20條 、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4、

第 l04條 、第 265條 、第 266條 、第 298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

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

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

產權等權利 ,牴角蜀憲法第 7條 、第 ll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戶斤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角蜀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4月 16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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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760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之抗告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

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176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

第 20條 、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4、

第 l04條 、第 176條 、第 265條 、第 266條 、第 298條 、民事訴

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

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

則、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ll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

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

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 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16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16 日

2

├



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761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之抗告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200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

第 20條 、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4、

第 l04條 、第 265條 、第 266條 、第 298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

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

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

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l1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頂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1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16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4月 16 日

2

├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762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之抗告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228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

第 20條 、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4、

第 104條 、第 265條 、第 266條 、第 298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

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

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

產權等權利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1l條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4條 、第 80條 、第 159條 、第 160條 、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 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4月 16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16 日

├

2



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763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115號裁定 ,聲請停止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115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1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16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16 日

├

2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764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l19號裁定 ,聲請停止準用憲

法訴訟 法 ,本庭 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l19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4月 16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16 日

一 
 
 

├

2



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767號

聲  請  人 謝決樺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聲請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遭臺灣高

等法院 107年度上訴字第 709號刑事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一)與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 1748號刑事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二 )

判處有期徒刑確定 ,並曾於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4日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修正施行前 ,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條第 1項

規定聲請解釋憲法 ,惟經憲法法庭 l12年憲裁字第 38號裁定 (下

稱 l12年憲裁裁定)不 受理 ;而依憲訴法第 39條及第40條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之限制 ,聲請人將無請求救濟之途徑 ,故系

爭規定有違罪責相當原則與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 ,侵害人民受憲

法第 8條及第 16條規定保障之人身自由與訴訟權。爰持系爭判決

一、二及 112年憲裁裁定 ,就系爭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二 、關於持系爭判決一及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

(一 )按人民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憲訴法 1l1年 1月 4日 修正施行前

已送達者 ,得於該次憲訴法修正施行日起 6個 月內 ,聲請法規範

憲法審查 ;當事人不在憲法法庭所在地住居者 ,計算法定期間 ,

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而聲請逾越法定期限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92條第 2頂 、第 16條第 1項本文及第 15

條第 2項 第 4款分別定有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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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聲請人曾就系爭判決一提起上訴 ,經系爭判決二以上訴不合法

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確定 ;而 系爭判決一及二均已於 l11年 1月

4日 憲訴法修正施行前送達 ,惟就此部分之法規範憲法審查狀 ,

聲請人係於 115年 3月 19日 提出於憲法法庭 ,經依憲訴法第 16

條第 1項規定扣除在途期間 ,或縱以聲請人向監獄長官提出該狀

之同年月 16日 ,視為向憲法法庭提出 ,比部分之法規範憲法審查

之聲請 ,已逾越前述規定之 6個月法定期限 ,且無從補正 。

三 、關於持 112年憲裁裁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

(一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而 聲請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所明定 。

(二 )查 l12年憲裁裁定並非前揭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不

利確定終局裁判 ,況系爭規定亦非 l12年憲裁裁定據為裁判基礎

之法規範 ,是比部分聲請核與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

合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與上開憲訴法規定均有未合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及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16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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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768號

聲 請 人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
代 表 人 陳奕延
訴訟代理人 楊士擎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

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為擔保第三人對原因案件相對人之財

產為假扣押執行 ,而 出具保證書 ,嗣以本案訴訟業已終結為由 ,

聲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下稱臺北地院)通知假扣押債務人即原

因案件相對人行使權利 ,遭裁定駁回 ,聲請人乃聲明異議 ,終經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856號民事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

裁定)以假扣押債權人即第三人未才月ㄊ史回假扣押執行為由 ,駁回聲

請人之再抗告確定。ll任就假扣押債權人就假扣押保全之請求已提

起本案訴訟且已敗訴確定 ,而假扣押執行程序尚未撤銷 ,假扣押

債權人是否須撤回假扣押執行程序 ,始得謂與民事訴訟法第 104

條第 1項 第 3款所定之 「訴訟終結┘相當 ?應認上述民事訴訟法

規定之文義 ,僅指 「本案訴訟程序終結」,並不包含 「執行程序終

結」,然 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不當曲解民事訴訟法第 l06條準用第

l04條第 1項 第 3款 「訴訟終結」之文義 ,顯屬增加法律所無之

限制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應

受違憲宣告 ,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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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

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

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

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

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

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

之判決。另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

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

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

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

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 有

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

書 ,若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判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

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

決裁定不受理 。

三 、經查 :

(一 ) 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係以 :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與先前

裁判之法律見解歧異 ,經依法院組織法第 51條之 2第 2項規

定 ,完成徵詢程序 ,均同意該庭所採法律見解 ,即民事訴訟法

第 l06條準用第 104條第 1項第 3款所謂 「訴訟終結┘,在為

假扣押供擔保 ,並已實施假扣押執行之情形 ,如債權人就假扣

押保全之請求已提起本案訴訟且已敗訴確定 ,而假扣押執行程

序尚未撤銷 ,債權人仍須撤回假扣守甲執行程序 ,始得謂與該條

款所定之 「訴訟終結」相當 ;又依法律扶助法第 67條第 2項

規定 ,雖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分會 (下稱分會)得以自己

名義向法院聲請返還保證書 ,．l任核其立法理由 ,係為簡化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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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返還保證書之作業流程 ,非謂分會可取得大於假扣押債權

人之權利 ,而得不待假扣押執行程序撤銷 ,即催告假扣押債務

人行使權利 ;且僅為簡化作業流程之目的 ,亦難以執為假扣押

債權人提供之擔保為分會出具之保證書時 ,假扣守甲債務人即須

受到較不利益待遇之正當理由;況分會並非經濟上或法知識經

驗之弱者 ,自 無例外使其於假扣押執行程序撤銷之前 ,即得依

民事訴訟法第 106條準用第 l04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催告或聲

請法院通知假扣押債務人行使權利 ,俾符合憲法第 7條揭示之

平等原則等理由 ,而認原法院維持臺北地院駁回裁定
,駁回聲

請人之抗告 ,要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

(二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係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認事用法當否之

事項 ,泛為增加法律所無限制而違憲之指摘 ,尚難謂對系爭確

定終局裁定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

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

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屬

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與前揭憲訴法規定有所未合 ,爰依同法第 15條

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16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4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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